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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23 版）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陈德水 1, 852.75 21.19% 1, 852.75 15.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2 福建雅客 715.85 8.19% 715.85 6.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 程新平 654.83 7.49% 654.83 5.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4 徐小荣 615.83 7.04% 615.83 5.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5 曹建宏 615.83 7.04% 615.83 5.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6 余建明 515.83 5.90% 515.83 4.4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7 杭州唐春 380.00 4.35% 380.00 3.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8 和盟皓驰 320.00 3.66% 320.00 2.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9 开化同利 256.70 2.94% 256.70 2.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0 海越能源 199.65 2.28% 199.65 1.7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1 开化金悦 166.80 1.91% 166.80 1.4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12 杭州金哲 150.00 1.72% 150.00 1.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3 杜勇锐 123.00 1.41% 123.00 1.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14 浩华益达 100.00 1.14% 100.00 0.8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5 张亚静 100.00 1.14% 100.00 0.8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6 闫长顺 95.27 1.09% 95.27 0.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7 郑晓阳 87.64 1.00% 87.64 0.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8 周建华 85.27 0.98% 85.27 0.7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19 任春丽 84.00 0.96% 84.00 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0 开化同益 80.50 0.92% 80.50 0.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1 周彩莲 69.00 0.79% 69.00 0.5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2 徐金海 64.64 0.74% 64.64 0.5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3 汪家发 63.44 0.73% 63.44 0.5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4 江雪松 62.64 0.72% 62.64 0.5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在发行
人监事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发行人监事一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发行人监事一职 6 个月
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5 郑芳明 62.10 0.71% 62.10 0.5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在发行
人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26 严晓星 62.00 0.71% 62.00 0.5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在发行
人监事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发行人监事一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发行人监事一职 6 个月
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7 姚九伟 60.00 0.69% 60.00 0.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8 宁波微著 60.00 0.69% 60.00 0.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29 汪焰明 57.64 0.66% 57.64 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0 牛志彪 56.64 0.65% 56.64 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1 陈锡根 55.64 0.64% 55.64 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2 姚雪宏 54.64 0.63% 54.64 0.4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3 舒广生 54.34 0.62% 54.34 0.4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4 黄钱威 54.26 0.62% 54.26 0.4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5 林领娥 52.64 0.60% 52.64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6 童文良 52.64 0.60% 52.64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7 陈铁民 52.64 0.60% 52.64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8 董章法 52.64 0.60% 52.64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9 王奇君 52.64 0.60% 52.64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0 陈文文 45.26 0.52% 45.26 0.3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1 廖承军 45.26 0.52% 45.26 0.3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2 张武臣 42.26 0.48% 42.26 0.3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3 汪细发 40.00 0.46% 40.00 0.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4 韩新峰 38.00 0.43% 38.00 0.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5 汤胜春 35.00 0.40% 35.00 0.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6 郑国良 35.00 0.40% 35.00 0.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7 余辉 30.00 0.34% 30.00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8 戴华丽 30.00 0.34% 30.00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9 方俊杰 30.00 0.34% 30.00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0 盛晓曦 20.00 0.23% 20.00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1 杨健 17.00 0.19% 17.00 0.1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2 叶军 15.10 0.17% 15.10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3 黄众胜 12.00 0.14% 12.00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4 张成全 7.26 0.08% 7.26 0.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社会公众股东 - - 2, 914.00 25.00%

合计 8, 742.00 100% 11, 656.00 100%

（二）本次上市前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股东总数为 37,626 户，前 10 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德水 1, 852.75 15.90%
2 福建雅客 715.85 6.14%
3 程新平 654.83 5.62%
4 徐小荣 615.83 5.28%
5 曹建宏 615.83 5.28%
6 余建明 515.83 4.43%
7 杭州唐春 380.00 3.26%
8 和盟皓驰 320.00 2.75%
9 开化同利 256.70 2.20%
10 海越能源 199.65 1.71%

合计 6, 127.27 52.57%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2,914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

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51.63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 1,504,498,200.00 元，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04,498,2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1﹞52 号）。

六、发行费用概算（不含税）：本次发行费用总计约为 12,972.67 万元，其
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10,389.98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1,452.74 万元、律师费
用 650.00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57.55 万元、发行手续费及
其他费用 22.41 万元（上述发行费用各单项数据加总数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
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4.45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1,374,771,476.94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8.81 元 / 股（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九、发行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2.25 元（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9098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
中详细披露，投资者可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
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的相关内容，本上市公告书不再进行披露。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2020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进行了审阅，出具了天健审﹝2020﹞10049 号《审阅报告》。公司 2020 年 1-9 月
主要财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投资者可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98,830.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39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17%；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1,930.86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9.85%。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披露， 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公司提醒投资者
特别关注如下风险因素”之“（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情况及
2020 年度的业绩预告信息”。 公司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2,033 万元
至 152,656 万元，同比变动 -12.61%至 1.04%，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9,167 万元至 31,671 万元，同比增长 7.98%至 17.25%，预计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697 万元至 30,592 万元，同
比增长 5.83%至 16.89%。 上述预计公司是综合考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会
持续恶化且有所好转的前提下初步估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且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要

求，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化支行

1209290229200013670 年产 3万吨山梨糖醇技改项目、功能性
糖醇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571907228410806 全厂节能节水减排绿色发展综合升级
改造项目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
支行

366279078700
年产 3万吨木糖醇技改项目、粘胶纤维
压榨液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及偿还贷款

（二）募集资金专户与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简称为“丙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募集资金可以根据资金使用、闲置情况办理定期存款。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宋亚峰、 刘潇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及甲方的授权委托书。

5、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
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
额”）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无正当理由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的，甲方或者
丙方均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甲方可在终止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乙方应当予以配合。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违反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制度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相关监管机构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
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涂雷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19 层 1903、190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 层
联系电话：010-6653�8666
传 真：010-6653�8566
保荐代表人：宋亚峰、刘潇潇
项目协办人：常逴
联系人：宋亚峰、刘潇潇、常逴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推荐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发行人：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6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2月9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

于2021年2月2日（T-6日，周二）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2

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易瑞生物
（二）股票代码：30094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86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86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留仙一路易瑞生物大厦101（整栋）
电话：0755-27948546
联系人：XIE� MINGYUAN
传真：0755-2794841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保荐代表人：刘鸿斌、郭哲
电话：0755-83268512

发行人：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30.93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9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18.6352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12.3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中国证

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2月9日（周二）上午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2021年1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2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
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创识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94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65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412.5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

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00号融侨中心 1707
法定代表人： 张更生
联系电话： 0591-87585760
传真： 0591-87579805
联系人： 林岚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号兴业证券大厦 10层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联系电话： 021-20370806、20370807
传真： 021-68982598
联系人： 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 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福建创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力安防”、“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８１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７００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６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２，０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０．３２元 ／股。

王力安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王力安防”Ａ股２，０１０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８９１，３１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３７，６１５，５７６，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０．０１４６０５９０％。
配号总数为１３７，６１５，５７６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３７，６１５，５７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８４６．５４６０７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６０％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０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８１７７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浦东东

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０．３２元 ／股。

２、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３、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Ｔ＋２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４、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５、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
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